
 
 

 

 

盐城市农业科学院 

关于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培养中层干部，提高干部的组织领导能力，改善

中层干部队伍结构，推进队伍建设，提高管理和服务工作水

平，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经党委

会讨论研究，决定在全院公开推荐选拔任用部分中层干部，

现拟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选拔任用职位 

拟选拔任用的中层职位有：产学研合作处副处长 1 名，

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 1 名，试验基地办公室副主任 1 名，大

麦研究室副主任 1 名，农业生态安全研究室副主任 1 名，畜

牧兽医研究室副主任 1 名。 

二、选拔任用条件 

选拔任用的中层干部应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规定的任职条件

和相应职位必须的具体条件。中层副职需要在专业技术中级

岗位上工作三年以上。 

（一）基本要求 



 
 

1、政治思想素质过硬，热爱农业科研事业；能吃苦耐劳，

有团队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 

2、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3、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 

4、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二）相关职位具体要求 

1、产学研合作处副处长：熟悉农业科研单位业务工作，

政治素质好、组织观念强、相容性好。 

2、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熟悉农业科技服务及推广示范

工作，政治素质好、组织观念强、相容性好。 

3、试验基地办公室副主任：熟悉农业科研单位试验基地

田间生产、管理服务等工作，服务意识强。 

4、大麦研究室副主任：具有从事大、小麦和大豆育种相

关工作经历，业绩突出；具有项目争取、实施经验和较强的

协调能力。 

5、农业生态安全研究室副主任：具有从事植物保护相关

研究的工作经历，业绩突出；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 

6、畜牧兽医研究室副主任：具有从事畜牧兽医相关学科

工作经历，业绩突出；具有项目争取、实施的经验和较强的

协调能力。 

三、选拔任用程序 



 
 

（一）公布方案。经过院党委讨论决定后，制定工作

方案，通过适当方式公布选拔任用的职位、条件、要求、程

序等。 

（二）民主推荐。进行组织调研谈话推荐，组织推荐

相应职位人选；召开全体职工会议，进行会议推荐，公开推

荐合适的人选。 

（三）确定考察对象。院党委根据民主推荐情况，结合

个人一贯表现和适岗情况，集体研究，确定考察对象。 

（四）组织考察。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

件和相关职责要求，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

原则，对考察对象从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考察。召

开全体职工会议，对考察对象进行民主测评。在考察过程中，

注重把握考察对象的突出优点和不足，对考察对象做出全面、

客观、准确地评价，同时征求派驻纪检组意见。 

（五）讨论决定。院党委根据职位要求、工作需要和个

人特点等情况，研究决定选任具体岗位的选任人选。 

（六）任职前公示。对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

限为 5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不影响任职的，按照规定程序

报市委组织部备案审批。对新提拔任用的实行任职试用期，

试用期一年。 

四、组织领导 

成立院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领导小组，由院党委书记、

院长葛汉勤任组长，其他党委委员为副组长。院办公室、监



 
 

督审查室等部门的同志为成员，主要负责组织谈话、统票计

票、任职考察等相关事务。 

 

 

                       中共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委员会 

                         2023年 3 月 15 日 

 

 

 

 

 

 

 

 

 

 

 

 

 
 


